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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银保监会发布了《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引导

行业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预计短期内，行业空壳公司将加速出清，由于杠杆倍数和

集中度限制，行业整体业务规模和盈利承压。叠加宏观经济下行，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资

本实力偏弱、集中度偏高的小型租赁公司面临迫切的业务结构调整和资本补充压力，而资本

充足以及资产定价和管理能力强的大型融资租赁公司竞争优势凸显。

明确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范围、租赁物范围及负面清单，要求融资租赁公司回归主业

《办法》规定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转受让（融资）

租赁资产、固定收益投资等，并列明了负面清单，租赁物必须是权属清晰、真实存在且能够

产生收益的固定资产（另有规定的除外）。资产端以权属存在争议、重复抵押以及无法进行

所有权登记的公路、管网、在建工程等不动产等作为租赁标的物的融资项目存在整改压力；

资金端同业间（变相）拆借资金、通过私募或 P2P 融资受到限制。《办法》提出融资租赁公

司的融资租赁资产和其他租赁资产比重不得低于总资产的 60%，固定收益投资不超过净资

产的 20%。融资租赁公司本身投资业务开展较小，后者指标影响不大。监管部门设定租赁

资产占比红线来督促融资租赁公司回归主业，租赁业务开展不充分、委托贷款或保理等业务

占比过高的融资租赁公司或以通道业务为主的融资租赁公司面临较大整改压力，长期来看，

行业业务开展更加规范化。

对杠杆倍数、集中度和关联交易管理趋严，部分融资租赁公司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

《办法》新增对单一客户、集团客户和关联客户集中度指标要求，监管指标基本对标金

融租赁公司的要求。目前如电力集团、大型设备企业下设融资租赁公司，大部分以服务集团



内业务为主，部分地方平台系融资租赁公司也服务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关联交易集中度较

高。对于资本金实力偏弱、为拓展规模过度依赖单一客户的小型租赁公司或承租人限定在航

空等特定行业的租赁公司，单笔租赁项目规模较大，客户集中度压降压力也比较大。但《办

法》同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本辖区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视监管实际情况，对租赁物范围、特定行业的集中度和关联度要求进行适当调整，并报银保

监会备案”，预计监管认定的特定行业的集中度和关联度指标或有调整空间。

除集中度外，《办法》还规定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资产总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 8 倍，比

原先 2013 年颁布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 10 倍要更加严格。从公开数据

来看，2019 年底已发债的 43 家样本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资产/净资产均值由 5.18 倍上升

至 5.42 倍。其中，3 家租赁公司 2019 年末的杠杆倍数超过 8 倍、6 家融资租赁公司杠杆

倍数在 7～8 倍之间。预计，在外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息差缩窄和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下行

业利润积累放缓，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后续存在收缩业务规模、寻求补充资本的压力。

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管理、资产分类和准备金计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有助于融资租

赁公司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相较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部分融资租赁公司资产质量分类中逾期和不良租赁资产存在一

定的偏差，大部分未产生不良租赁资产的公司准备金计提规模较小或未计提，部分融资租赁

存在减值无法覆盖不良租赁资产的情形。截至 2018 年末，43 家已发债融资租赁公司平均

不良率为 1.97%，拨备覆盖率均值 127.08%，25 家出现不良的样本租赁公司中 11 家拨备

覆盖率低于 100%。《办法》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管理、资产分类和准备金计提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有助于融资租赁公司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但资产分类和准备金计提标准亦有待进

一步细化。预计，客户质量较差、未建立准备金制度的租赁公司或存在较大的调整压力，或

将侵蚀其盈利，而风险管理制度健全、风险分类审慎和准备金计提充分的融资租赁公司能够



获得较大的竞争空间。

明确监管职责，过渡期延迟为 3 年，促进行业加速整合出清，行业走向规范发展

《办法》规定银保监会负责制定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经营和监督管理规则，省级人民政

府负责制定促进本地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融资租赁公司实施监督管理。截至

2019 年末，全国 11124 家融资租赁公司中约 72%的公司处于空壳、停业状态，《办法》通

过分类处置推动融资租赁行业“减量增质”。按照经营风险、违法违规情形将租赁公司划分

为正常经营、非正常经营和违法违规经营等三类，并对已经设立的租赁公司给予 3 年过渡

期（可适当延长），分类监管有利于行业有序整改、加速出清，长期来看有助于行业规范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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